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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故洩漏他人個人資料，小心被判刑！  

什麼叫個人資料，簡稱個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條定義「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

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

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過去，胡亂公佈人家姓名、地址、電話等，就算很惹人厭，也不容

易有法律的責任。如今有個資法規範，不僅可能有民事責任，還會有刑事責任。最近就有件新聞

報載，洩漏個資的法律案件，特殊之處在於此為第一件因公開他人個人資料被判刑的案例。據報

載某被告因不滿社區停車場使用問題，發生糾紛爭議，被告在 Facebook上公開他人個人資料，

也就是在臉書上前公開告訴人的姓名及照片等資料，經告訴人提出告訴，台南地方法院判決被告

違反個資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判決被告拘役。因此，被判決有罪。 

 

依據個資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

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

法律明文規定。二、為增進公共利益。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

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六、經當事

人書面同意。公開他人個資，即屬利用個資之行為，若不符合上開規定，請千萬不要將當事人之

個資公開。另外，依前述個資法第二條對於個資定義相當的廣，舉凡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

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

該個人之資料等等，都包括在內，看起來真是包山包海。只要是可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得資料，

其實非常的多，如果單純認為只有身份證字號、電話、地址等為個資，那就錯了，原則上只要能

從資訊中識別出特定的個人就算是個資。以後要公開他人個資時，千萬要注意。雖然這種罪刑屬

告訴乃論之罪，得予當事人和解而撤回告訴，但要記住，公開他人個資，不僅僅可能涉及民事責

任，這是有刑事責任的。 

 

針對一般無故公開他人個資行為，實務上經常發生，若是認真的以刑罰加以處罰，將造成一

般人民陷於可能犯罪的情境，畢竟此種類型行為，究竟是否該當刑罰化，或是僅以民事、行政責

任加以處理即可，有相當大爭議。此故，法務部也考慮修法將非意圖營利之無故利用個資行為，

加以去刑罰化，只以民事或行政規制就可以了。不過，法務部的修正草案仍未經立法院通過，所

以在個資法針對利用個資可能判刑的法律規定，目前仍有效適用，下次和人家吵架或是基於特定

理由，想要公開他人的個人資料，要再三思考是否有違反個資法規定，以免有理說不清，收到地

檢署傳票，可能還會一頭霧水，搞不清楚，等到上了地檢署或法院，才知道原以為的小事，個資

法已經認定是大事啦！ 


